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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查詢資料洩漏機密遭判刑 

壹、案情概述： 

一、甲、乙、丙等人分別為稅捐單位之稅務員，為依據法令

從事公務之人員，緣起於該等有共同友人丁以徵信社為業，

自八十三年間起，丁均以傳真或電話方式通知，用被查詢人

身分證字號等資料，請甲等代查個人財產資料，再由甲等利

用職務上操作電腦終端機之機會，或利用同事離開座位未關

電腦之際，將建檔儲存於電腦中之待查對象個人財產資料，

以身分證字號叫出後，再將資料交付或傳真回覆予丁，丁每

月委查數十件不等，每件支付甲等人報酬新臺幣二百元不

等，丁則將查得資料轉交委託調整之客戶，並收費牟利。  

二、本案經地檢署指揮偵辦，偵查終結以甲、乙、丙與丁係

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

圖利罪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洩漏國防以外之密秘密

罪嫌，依共同正犯提起公訴。本案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更一審判決，丁處有期徒刑一年三月，甲、乙、丙共同連續

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圖利及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

用職權機會圖利，均各處有期徒刑二年六月，遞奪公權兩

年；甲、乙、丙之所得財物並予追繳沒收。 

貳、研析： 

一、甲、乙、丙等人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明知個人

財產資料係屬國防以外之機密，非因機關公務所需，不得任

內調取，竟利用職務之便提供相關業者牟利，除嚴重影響公

務人員形象外，更誤導民眾以為只要有管線即可取得機密資

料。  

二、少數公務員法令觀念薄弱，保密警覺不足，致同事可任

意使用他人電腦，或取得開機密碼，使密封喪失應有之防護

作用。  

參、檢討分析： 



戶政、地政或其他類如警察、稅捐、電信等機關人員係依據

業務職掌經管公務機密資料，理應恪遵作業規定，予以保

密，不得洩漏於外，即或在人情困擾下，亦不得破例，否則

民眾權益及個人隱私勢將受損，坊間多有徵信業者從事錄

音、跟蹤、查址、尋人等業務，平時為包攬生意，打探隱

私，勢必透過種種方式或管道向公務經管單位取得相關資

料，文中某甲將查詢代號洩漏予乙，雖屬基於私人之情誼，

亦已觸犯相關法條，如係期約收賄，則必獲從重量刑，上開

案例足堪身為公務員者戒。 
 

 

「公務員過失洩密罪」案例 

一、 案情概要： 

甲係○○公所工務課約僱人員，負責違建查報處理業務。民

眾乙於民國99年4月向○○市政府陳情：「位於○○街之丙

○○所有房屋前斜坡佔用道路，妨礙交通安全」。○○市政

府函令○○公所通知屋主限期改善，副本另函發陳情人乙，

案件分由甲辦理。 

甲簽辦公文，通知屋主丙於文到10日內清除前揭違建，惟於

發函時疏未注意，將前開○○市政府所發，內載明副本收受

者為乙公文影印，作為○○公所通知屋主丙限期改善函之附

件，一併寄發予丙，致丙收文後，得知違建舉發人為乙，而

找乙理論，乙遂向○○市政府及地檢署檢舉○○公所涉嫌洩

密。 

本案經檢察官偵辦後認承辦人甲本應注意、能注意檢舉人身

分之保密，惟疏未注意，誤將內載明副本收受者為乙之公文

作為附件寄發屋主丙通知限期改善，其行為涉犯刑法第132

條第2項公務員過失洩密罪嫌，因甲所犯之罪，屬法定本刑為

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然犯

後坦承錯誤且態度良好，經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

利益維護，予以緩起訴處分。 

二、涉犯法條： 

刑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



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 

刑法第132條第2項規定，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 

三、案例研析： 

行政程序法第170條第2項規定，人民之陳情有保密之必要

者，受理機關處理時，應不予公開。陳情人資料屬「應秘

密」文書，本案承辦人甲疏未注意致洩漏陳情人身分，構成

洩露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責。 

洩露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亦處罰過失犯，甲因疏未注意致

洩漏陳情人身分給屋主知悉，成立洩露國防以外應秘密罪之

過失犯罪嫌。 

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18點規

定，「人民陳情案件有保密必要者，受理機關應予保密」。

民眾乙檢舉屋主丙佔用道路，妨礙交通安全，屬舉報性質，

業務單位應按前揭規定，做好陳情人身分保密。本案承辦人

甲於函請屋主丙改善函文中，將○○市政府所發，內載明副

本收受者為乙公文影印，作為○○公所通知屋主丙限期改善

函之附件，由於陳情人與屋主係屬對立關係，基於保護陳情

人原則，必須採取對陳情人身分保密作為，故本案承辦人處

理人民陳情案件洩漏陳情人身分，顯已違反相關保密規定。 

四、結語 

現今民眾對自身權益非常重視，故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

應依「行政程序法」、「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

案件要點」及「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相關規定及陳

情內容判斷，若屬應秘密事項，必須確實做好對陳情檢舉人

身分保密事項。 

公務員偶一不慎即可能發生洩密情事，經管各項資料人員必

須時時小心防範，始無洩密之虞，否則即有過失亦受法律制

裁，切莫掉以輕心。 
 

 



「多一分保密警覺，少一分洩密的風險」，每個人都要有此共

識與認知，處處小心為要，如此在日常生活及公務處理上，

才能建構一個安全的環境。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政風室提醒您 


